附件

县级部门服务群众服务基层服务企业“三服务”清单
填报单位：华宁县委党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联系人及电话： 孙叶欣 18388117196
	序号
	服务事项
	具体内容
	服务对象

	1
	开展理论宣讲
	结合县委党校主业主责，在全县范围内开展党的二十大精神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、普法强基、男女平等、乡村振兴等专题宣讲，实现党课进机关、党课进企业、党课下基层，选派青年教师到普朝柱故居开展志愿宣讲。
	[bookmark: _GoBack]服务群众、服务基层、服务企业

	2
	开展调查研究
	围绕乡村振兴、县域经济发展等视角开展调查研究，撰写理论文章，为县委县政府、基层、企业等提供参考。
	服务基层、服务企业

	3
	做好网格值守
	做好网格值守，做好网格内人居环境整治、群众安全感满意度提升、爱国卫生复审等工作。
	服务基层、服务企业

	4
	服务联系村、完成林长制、河长制工作
	为联系村社区开展党课宣讲，协调项目建设，定期开展巡河、巡山工作。
	服务基层、服务群众

	5
	选派人员参赛
	抽调2名干部职工参加“学习强国”、“云岭先锋”答题比赛；选派2名干部职工参加“党的创新理论我来讲”、“爱我国防演讲比赛”。
	服务基层、服务群众

	6
	办好各类培训班
	结合县委县政府及各单位干部培训需求，按照要求办好各类主体班次，不断优化课程结构、提升师资力量。
	服务基层、服务群众




